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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学生资助热点舆情应对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学生资助热点

舆情应对实施细则（试行）》，为做好学生资助突发事件舆情应对

工作，增强学生资助舆论引导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及时性、

有效性，营造学生资助良好舆论氛围，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实

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学生资助热点舆情，是指各类媒体报道、

网民发布的，社会关注度较高、情况紧急、发展态势朝不良态势，

涉及我院学生资助的相关新闻热点事件。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三条 成立学生资助热点舆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以下简

称领导小组），负责资助热点舆情应急处置的领导。由分管学生

资助工作的院领导任组长，学生工作部（处）部长（处长）任副

组长，相关业务处室工作人员任成员。

第四条 领导小组下设学生资助舆情应急管理办公室（以下

简称应急办），负责组织协调做好学生资助热点舆情应急处理工

作，具体负责日常监测、协调党委宣传部联络相关新闻媒体。

第五条 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各单位、各学院建立学生资助热

点舆情应急处置相应机制，分级管理，各司其职。

第三章 舆情监测

第六条 应急办全体工作人员均应参与学生资助热点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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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学生资助舆情日常监测，派专人负责。

第七条 学生资助热点舆情监测范围主要包括：主流的传统

媒体、网站、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博客、论坛等。

第八条 学生资助热点舆情一般应符合下列主要特征：

1.网络上跟帖评论数量累计超过 1000 条，且存在较为尖锐

的言辞或激励的情绪发泄；

2.报道事件中涉及重大违规违纪行为、人员死亡、人身重大

伤害、财产重大损失，或涉及群体利益、严重影响教育事业形象

的。

第四章 舆情处置

第九条 应急办搜索或接收到学生资助热点舆情线索后，当

天报告领导小组副组长，简要概述媒体报道的事情基本情况、网

民主要观点、可能的发展态势等。

第十条 接报后，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持召集所有成员紧急磋

商，分析研判危害程度和发展态势，确定是否启动应急处置，并

研究提出应对方案。

第十一条 领导小组研判确定为热点舆情后，应急办和相关

业务处室应立即启动应急处置。

第十二条 首次报告、发声及信息核实。

1.首次报告分管院领导。应急办协调学院办公室，当天将舆

情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打算报告领导小组组长（分管院领导），并

由党委宣传部组织开展有效的网上舆论管理。

2.首次发声。应急办负责指导督促各系，按照“谁出事、谁

发声”的原则，组织事发单位在事发当天，正面发声回应，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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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和态度。

3.信息核实。应急办应在事发当天，通过一定方式，与各系

联系，督促其在当天和次日完成以下工作：

（1）立即向系党总支书记或副书记汇报；

（2）立即报告宣传部门等，尽快控制舆情蔓延和发酵；

（3）立即联系事发单位启动核实工作；

（4）立即赶赴事发地全面调查了解情况；

（5）将核查清楚的情况随时报告应急办；

（6）督促并协助事发单位在当天或次日首次正面发声，表明

立场和态度。

第十三条 二次报告、发声及处置。

1.二次报告分管院领导。事情基本核实清楚后，应急办将舆

情核实情况以及新的舆情动向报告领导小组组长（分管院领导），

并同时报学院办公室。

2.二次发声。事情基本核实清楚后，应急办负责指导督促有

关部门，组织事发单位在当天或次日，主要确认媒体报道的真实

性并还原基本事实，对网络报道的内容是否客观真实进行正面回

应，对掺杂水分的报道及时澄清，对确实无误的报道给予确认。

3.事件处置。事情基本核实清楚后，应急办督促有关部门完

成舆情处置意见。

4.督办落实。应急办负责监督事发单位严格按照处置意见落

实，在 3 天内形成完整的调查结果和舆情处置报告。

第十四条 三次报告、发声及跟踪。

1.三次发声。事情处置妥善后，应急办负责指导督促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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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组织事发单位在 3 天内，进行三次发声，主要公布调查结果

以及相应处置措施等，并结合舆情动向，适当作有必要的回应。

2.三次报告分管院领导。应急办将舆情处置情况形成完整报

告报领导小组组长（分管院领导），并同时报学院办公室。

3.后续舆情跟踪。应急办继续跟踪舆论走向，对存在舆情反

弹等苗头性问题进行分析预判，及时报告领导小组，并结合实际

进行研究解决。

第十五条 事发单位必须发声，发声的内容与口径应先征求

学生工作部（处）同意。事发单位上级主管部门视具体情况决定

是否发声；学院负主要监管责任的，由学生工作部（处）发声。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实施办法相关工作要求，适用于工作时间和非

工作时间。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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